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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原則與我國金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

 一、金融機構之企業社會責任 

        為提升企業自身的社會形象，出版永續發展報告書已成為當前各國金融機構闡釋其對於社會責任的觀點，以及報告其社會責任履行情

況之普遍措施。雖然各金融機構的永續發展報告書在形式上並不一致，但從內容來看，這些永續發展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所揭露

的資訊主要涵蓋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大議題。透過此等報告書之公布，金融機構可向大眾說明其履行社會責任之情況，並揭露未來繼續努

力的方向。 
        整體而言，金融機構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之履行，傳統上多著重金融消費者及員工的權益保護，以及支持社會公益事業等議題探討。惟

近年來，各國金融機構開始逐漸重視其對企業融資的社會與環境風險，將客戶環境績效納入融資評估之重點。蓋因金融機構的資金提供常

是企業能否正常營運或擴展的重要關鍵，對企業發展具有強大影響力。因此，如金融業者在企業放款時，能考量並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

題，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將會有重要影響。 
        舉例來說，當金融機構對企業的大型開發計畫進行融資，而該開發計畫將導致區域的社會環境問題，金融機構雖非直接行為人，但因
其資金提供之結果亦間接造成該社會環境問題的產生。此時如金融機構能基於公司社會責任之考量而拒絕提供融資，則可避免相關社會環

境問題的發生。

 
二、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之提出與建構 

 
        鑒於金融機構提供之專案融資在執行時，可能破壞生態環境，甚至引發社會問題，世界銀行旗下的國際金融公司和全球主要金融機構

從2002年10月起即著手訂定專案融資的標準；2003年6月，花旗銀行、荷蘭銀行等10家全球性金融機構於國際金融公司總部共同發表有關
對專案融資之決定、評估與管理標準之自願性宣言，擬藉由該評估標準，降低金融機構幫助不道德企業的機率，該宣言即為「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該準則嗣於2006年3月進行修訂，並於同年7月開始實施。新版的赤道原則將適用的專案融資門檻由原先大於5千萬

美元調降為總投資金額大於1千萬美元，並擴大適用於現有設備擴建或升級的融資。同時，亦強調高收入國家與非高收入國家之差異，從

而適用不同的標準。此外，新版的赤道原則並新增申訴、獨立評估、諮詢機制以及新的資訊揭露要求。 
        目前全球已有34個國家、80家國際性金融機構正式採行「赤道原則」作為其授信政策之依據，包括花旗銀行、匯豐銀行、渣打銀行及

瑞士信貸等金融機構。

 
三、我國金融機構關於「赤道原則」之實踐 

 
        針對金融機構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我國之主管機關金管會為加強推動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和企業社會責任之落實，於2014年初

要求銀行公會，研議將「赤道原則」，納入「銀行業公司治理實務守則」或授信準則等相關規範。我國銀行公會理監事會則於2014年3月
27日以臨時動議通過，參考「赤道原則」精神增訂「授信準則」，建議銀行未來辦理專案融資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
企業誠信經營和社會責任，提醒銀行重視借款人之社會和環境風險，並使銀行業可以據此拒絕貸款予未確實履踐社會責任之企業，或是要

求該企業必須改善其勞工、環保等問題始予放款。 
        雖然「赤道原則」並非正式的國際條約或具有法律效力的文件，各國也沒有將其訂為國內金融法規或自律規範，要求該國所有金融機

構一律遵守，僅係金融機構自願性行為規範，接受「赤道原則」的金融機構（又可稱「赤道銀行」）不須簽署任何協議，只要發表聲明宣

布遵守即可。惟觀察目前國際之實際運作情況，透過國際勞工、人權與環保等非政府組織與民間團體之監督，「赤道原則」實際上已逐漸

成為國際專案融資中的行規和國際慣例。

 
四、結語 

 
        我國金融機構之授信過去大多僅著重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以及操作風險等傳統風險之防範，而較忽略環保風險、社會風險等非傳統

風險的防範。在各國對企業環境污染責任之追究日益嚴格的情況下，金融機構如不加強其環境風險之防範，一旦發生借款機構環境污染事

件，不但可能影響金融機構的社會形象，也將波及銀行債權之收回。是以，在金管會之要求下，我國銀行公會已增訂授信準則，將來金融

機構於審核是否放貸時，將有合乎「赤道原則」精神之授信準則可供參考、依循。 

        目前，第一銀行已表態自2014年起，其授信政策將參考、採取「赤道原則」之精神，如申請貸款之企業未善盡企業社會責任，例如有
剝削員工等事實，將會把該企業列入拒絕貸款之黑名單，除落實銀行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外，更促使融資對象於經營上能重視企業社會責

任的實現。未來，若有更多的國內金融機構實施「赤道原則」，將環境與社會責任標準納入融資活動中，對環境與社會風險進行評估與監

控，相信必可有效降低金融機構授信的環境與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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